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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公路水运 

工程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
  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昆山、泰兴、沭阳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，

省交建局，厅公路中心、厅港航中心： 

近期我省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，为加强我省交通建设领域

疫情防控，保障各项目顺利推进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公路水运

工程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必须进行封闭管理。监督、指导各项目严格进行封闭管

理，各工地人员不得离开工地，同时近阶段不再新进人员。所有

进出工地（包括施工区、办公区、生活区）的其他人员要严格检

查健康码、行程码，进行体温检测，并要求全程佩戴口罩，减少

非必要接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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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必须进行全员排查。监督、指导各项目加强排查，对近

14 天有中高风险地区、实施封闭、封控管理地区旅居史人员，应

第一时间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告，提供活动轨迹和个人健康信

息，交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进行隔离，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、健康

监测等相关工作。 

三、必须全员核酸检测。监督、指导各项目开展核酸检测，

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，落实检测频次，并确保做到百分百

全覆盖。对于核酸检测费用可以在工程建设费用中列支。 

四、必须开展疫苗接种。充分认识接种疫苗、构建群体免疫

屏障的重要性，加大疫苗接种宣传力度，监督、指导各项目建立

参建人员疫苗接种档案，协调疫苗接种单位采取进工地等方式对

各项目未接种人员开展疫苗接种，力争参建人员全员接种。 

五、必须做好日常防控和消杀。监督、指导各项目做好口罩、

洗手液、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的配备，制定应急工作预案，设置应

急处置区域，加强人员培训教育，加强宣传，工地人员在生产生

活中保持距离，加强个人防护，加强设施通风、消毒工作，加强

新进生产生活物资的消毒工作。 

六、必须严控各类聚集性活动、会议。监督、指导各项目尽

量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、网络办公、视频监控等方式开展工作，

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。确需现场举办活动和会议的，按照“谁举

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，进行报备手续，

控制人数，按要求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。 

七、必须落实应急值守。监督、指导各项目立即落实关键岗

位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，确保一旦发现涉及疫情防控的突发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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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能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并第一时间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

告。各有关单位要动态掌握各项目的疫情防控情况，发生疫情的，

同时报送我厅建管处。 

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，各有关单位要按照省委省政

府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守牢防控底线，以必胜

的信念、顽强的意志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31日 

 

 

 抄送：省交通综合执法局。 


